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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政策执行
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

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奖励政策。由于1998年实行地改市，

原聊城市改为现在的东昌府区，但从实际情况来看，东昌

府区目前仍是欠发达地区，全区经济中农业占比仍然较

大，工业化程度不高，仍属于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地区，完

全符合县域经济的标准，其涉农资金需求相当高，农村金

融机构的发展前景也比较广阔。仅东昌府区农联社2011

年全年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就达30.34亿元。奖励政策将这

类县级区内金融机构排除在外，与其建立和完善财政促

进金融支农长效机制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的政

策精神不符，与其出发点相违背，也和实际情况不符。

为进一步促进金融机构改进涉农服务、调动支农积

极性和创新涉农金融信贷产品及服务，应从以下几方面

完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：

（一）规范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统计标准和方式，

提高申报数据的真实性。一是针对县域金融机构填报涉

农贷款数据时容易发生混淆的情况，进一步细化涉农贷

款的范围和口，；二是针对各家金融机构信贷管理系统

的异同，明确涉农贷款台账数据提取的方式、要素和路

，，确保基础数据的准确性。

（二）上级部门充分考虑农村信用社实际情况，进一

步完善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奖励政策。建议放宽对农

村信用社的奖励条件，对不良贷款同比下降的和涉农贷

款平均余额同比超过10%的农村信用社予以奖励，不执

行3%和15%的高标准，以加大对农村信用社的支持力度。

（三）上级部门根据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现实，区别

对，，将东昌府区这类县级区内金融机构列入奖励范围

之内。

（四）规范奖励资金操作细则。奖励资金使用中应明

确一定比例专门用于奖励业务开拓相关人员，做到“谁付

出、谁受益”，使业务人员付出的劳动以及承担的风险匹

配，也将有利于今后业务的持续扩大，增强涉农贷款奖励

资金的激励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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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完善财政促进金融支农激励机制，支持“三

农”发展，从2010年起，各级财政对县域金融机构当年涉

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%部分，按2%的比例给

予奖励，奖励资金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60%，市、县两级

财政承担40%。

以山东省聊城市为例，2011年，全市6县（市）14家

县域金融机构获上级财政奖励资金1314.47万元，市县两

级投入资金540.28万元，带动涉农贷款发放额88.9亿元，

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。通过实施金融机构涉

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政策，将奖励资金纳入到资金年度

的收入核算中，提升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益，提高了县域

金融企业涉农信贷投放的积极性，极大鼓励了金融企业

对“三农”建设的支持力度，确保了中央惠农政策的落实。

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，县域金融机构也存在一些问题。

（一）部分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统计工作薄弱，统计结

果差异大。一是涉农贷款统计标准不一致。由于金融机构

大都没有建立严格的涉农贷款统计制度，人民银行关于

涉农贷款的分类标准在县域金融机构中也未能有效执行，

导致金融机构之间在涉农贷款的认定上宽严不一，统计

结果存在较大差异。二是涉农贷款统计方式不统一。有的

金融机构通过信贷部门的信贷管理系统直接提取涉农贷

款信息，向人民银行报送统计报表；有的金融机构则通

过财务部门从业务状况表中选取相关贷款科目，统计上

报涉农贷款余额。

（二）农信社不良贷款率偏高和涉农贷款基数较

大，普遍享受不到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奖励政策。截

至2011年底，聊城市农村信用社系统综合不良贷款率为

3.87%，虽然有了较大幅度下降，但大多数农信社仍不能

享受国家扶持政策。同时，相比邮储银行等其他银行业金

融机构，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基数较大，很难超过15%这

一比例。

（三）县级区内具有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不能享受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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